
论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

马 佩

恩格斯所以称辩证法为

什么是思维形式？顾名思义，凡是藏纳、表现思维具体

内容的形式都是思维形式。我们说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思维

形式，就是因为思维的具体内容常常通过概念的形式、判断

的形式、推理的形式被表现出来。我个人认为，论证也是一

种思维形式，因为，具体的思维内容就常常通过论证的形式

被表现出来。恩格斯说过：黑格尔“最大的功绩，就是恢复

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。”

思维形式，就是因为，辩证思维的具体内容是通过辩证法的

形式被表现出来的。

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是思维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对

立面，但是，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差别并非是绝对的，而

是相对的。可以说，思维内容只是各个具体思维中的具体内

容，它是各个思维中的特殊性（各个思维的千差万别就在于

它的思维具体内容不同），而思维形式则是各个具体思维中的

一般内容，它是各个思维中的一般性。譬如：各个概念是不

同的，但是，它们都有一种共性，即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

性（有的书上说是“特有属性”）。这样，我们就说，各个

概念都是通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形式而存在的，或者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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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维形式是客观事物的概括反

概念就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。同样的，各个判断

是千差万别的，但是，它们都有一个共性，即对事物有所断

定，因此，我们也就说各个判断都是通过对事物有所断定的

形式而存在的，或者说，判断就是对事物有所断定的思维形

式。同样，推理的形式、论证的形式也都是各个推理、各个

论证的一种共性。

同样

各个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，即它们都具有内涵和外

延，因此，概念的内涵、外延也就是概念的形式问题，研究

概念的内涵、外延问题也就是研究概念的形式问题。

的，普通思维概念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这种概念都具有确定

性和抽象性，因此，形式逻辑研究概念的确定性和抽象性问

题也就是研究思维形式问题。

思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，思维具体内容就是

反映在该思维中的具体事物及其规律。思维形式也并非是纯

主观的东西。列宁说：“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

壳，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。”

映，或者说它是各个具体思维所反映的具体事物的概括。例

如，各个具体的全称肯定判断，反映两类具体事物之间一类

事物的全体分子是另一类事物的分子的关系，而全称一肯定判

断形式则反映两个类（非指两个具体的类）之间一类事物的全

体分子是另一类事物的分子的关系；各个具体的三段论反映

三类具体事物之间的相容关系、不相容关系，而三段论的推理

形式则是三个类（非指具体的类）之间相容关系、不相容关

这里讲的“概念的内涵、外延问题”不是指某个具体概念的具体的内涵、

外延向题（这是思维内容问题，是各门具体科学解决的问题），而是指

概念内涵、外延的一般问题（这是思维形式问题，是逻辑科学解决的

问题）。

卷，第《列宁全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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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的符号公式代表它。但是，是

，所以，凡是”、“ 凡 是 ，凡是（ 如 凡

是 ，凡

系的概括反映。

是

有的同志把逻辑科学中用来代表各种思维形式的公式

”等等）

是

当作思维形式，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。我们认为，这些公式

只是用来表现思维形式的符号，并非即是思维形式本身。如

前所说，思维形式是思维中的一般，是对事物的一种概括的

反映。这种反映往往非常抽象，不易为人了解、掌握。为了

便于对思维形式进行研究，人们可以用一定的符号公式来表

现它。譬如：全称肯定判断形式是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为另

一类事物的分子的反映，为了便于人们了解、掌握它，就可

以用“凡 ”这样的符号公式代表它。同样的，三段论是

式则可以用“凡

三个类之间相容关系、不相容关系的反映，人们也可以用四

个格的公式代表它，而其中第一格

是 ，所以，凡

是

思维形式和用来代表思维形式的公式毕竟不是一个东西。思

维形式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，它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

意志为转移的，而代表思维形式的公式却是有一定的主观随

意性的。譬如，同样是全称肯定判断，人们可以用“凡

是 “凡甲是乙”，“所有

来表示；同

”来表示，也可以用“所有的

的甲是乙”，

各种不同的公式表示（同一种样的，三段论的形式也可以用

号

思维形式，在传统逻辑中的公式和数理逻辑中的公式就完全

不同）。思维形式的公式并非就是思维形式本身还在于下面

这种情况：思维形式可以用符号公式表现，也可以不用符

公式表现。譬如，如前所说，概念的内涵、外延问题属于概

念的形式问题，但是在一般逻辑著作中并未将它表现为一定

的符号公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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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也只是各种表现是

”，是

是 ，所以，凡，凡

是

这里有一个问题须要讲清楚：按照最通常的说法，思维

形式总是要和思维的结构相联系，或者甚至说思维形式也就

是指思维的结构。我们认为，说思维的结构是思维的形式

（的一个方面）是可以的，但是，把思维形式归结为思维的

结构，说思维形式就是思维的结构则是片面的。我们知道，

任何事物存在的形式，都包括事物的结构这个方面（事物的

结构是事物形式的一方面），但绝不能把事物的形式仅仅归结

为事物的结构。特别是对于思维来说，把思维形式归结为思

维结构就更是错误的。因为，事物是有形体的，因而也都是

的，因而也就无结构可言。实际

有结构的，而思维则属于意识范畴，单纯的思维是无形体

上思维只有被表现为语言它

是

才有形体可言，因而也才有结构可言。我们通常讲的思维结

构，都是通过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，或者说只是语言结构的

概括而已。譬如：“凡 共实只是“所有的

是⋯⋯”，“凡“一切 ⋯是⋯⋯”⋯⋯的概括而已，同

是

式的语言形式的概括而已。应该说，真正的

样的，“凡

三段论

， 可 以 看

单纯的思维形式就是思维内容中的“一般”。譬如，全称肯

定判断形式在符号逻辑中就被表现为“

出 ”中“凡，在“ ”那样的语言结构的痕迹不

见了，但是，依我看，它倒是透过了自然语言的现象，更深

刻地反映了全称肯定判断形式的本质。

开来，不把前者归结为后把思维形式和思维结构区

者，这对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尤为重要。一些辩证逻辑研究者

囿于思维形式就是思维结构的说法，在研究辩证思维形式

时，仅仅着眼于辩证思维与普通思维在结构方面的差别（譬

如，一些同志在研究辩证判断时，把辩证判断形式仅仅归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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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 是（ 且非 ”等等），这不能不说是辩证思维形式

的研究不能充分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一讲：有的同志否认概念、判断、推

理是思维形式，而把它们称之为思维形态。他们的理由是：

概念、判断、推理都是思想，是有内容的。其实，这是把作

为思想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和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、判断、

推理（一个词表现两个概念）混淆了。

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这些词，既可以用来称谓思想，也

可以用来称谓思维形式。譬如：说“‘人’是概念”，“‘中国

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是判断”，这里的“概念”、“判断”都是

用来称谓“思想”的，说“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

维形式”，“判断是对事物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”，这里的

“概念”、“判断”都是用来称谓思维形式的。在上文中，我们

说“各个概念”、“各个判断”时，其中的“概念”、“判

断”均指思想，说“概念的形式”、“判断的形式”、“推理的

形式”时，其中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则指思维形式。称谓思

想的“概念”、“判断”、“推理”和称谓思维形式的“概念”、

作为思想的概

“判断”、“推理”虽然是一个词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

念。前者既包括思想内容，又包括思维形式，后者则仅指概

念、判断、推理这些思想的形式的一方面。

念、判断、推理和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有一个

① 这种一个词代表两个概念的情况在其它学术领域也存在，例如，“小说”、

“戏剧”、“电影”等等词，既可以用来指称具体的小说、戏剧、电影，

正传》是也可以用来指称小说、戏剧、电影的文艺形式。譬如：“《阿

小说”，这里的“小说”就是指称具体的小说（它既有小说的内容，也

有小说的文学形式），“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，通过完整的

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，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

式。”这里的“小说”就仅指小说的文学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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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本的差别，就是，前者是有真假的，后者则没有真假。

譬如：我们可以说：“‘人’这个概念（思想）是真的”，“‘资本

主义社会是永恒的’这个判断（思想）是假的”，但是，却不

可以说：“概念这种思维形式是真的（或假的）”，“判断这种思

维形式是假的（或真的）”。因此，可以说，在以往的逻辑著

作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逻辑混乱，就是把作为思想的概念、判

断、推理和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混为一谈。在

这些著作中一方面给概念、判断、推理下定义，说它们是⋯⋯

的思维形式，但接着（不作任何解释）就讲“概念的真伪”、

“判断的真伪”，这样就会使人们误认为概念、判断这些思维

形式是有真伪的。否定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思维形式而把它们

改称为思维形态的同志们，是看到了以往逻辑著作中的上述

逻辑混乱，并且希望纠正这种混乱，这是值得称赞的。但是，

它们因此干脆否认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思维形式，却是一只脚

从一种错误中拔出来，另一只脚又陷入另一种错误。我们认

为，只要把作为思想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和作为思维形式的

概念、判断、推理区别开来，就没有理由认为概念、判断、

推理不是思维形式。

还有人承认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思维形式，但却否认论

证是思维形式。他们的理由是，论证都是通过推理进行的。

我们说：说论证都是通过推理进行的，这并不错，但并不能

因此否认论证是独立于推理之外的另一种思维形式。我们知

道，推理都是通过判断进行的，判断也都是通过概念进行

的，但是，谁也没有把推理归结为判断，把判断归结为概

①如果就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思维形式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来说，也可以说

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思维形式有真假，但是，这种真假毕竟不同于具体

思维的真假，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真假，我们只说具体思维的真假，

对思维形式则说正误，不说真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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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它并非是人们主观决定的，

念。论证虽然都通过推理进行，但论证并不同于推理，二者

最根本的差别在于：推理是根据已有判断推出新判断，它并

不一定断定前提真，也不一定断定结论真。论证则是根据某

一（些）真实判断以确定另一判断为真，它必须断定论据

（相当于推理中的前提）为真，也据此进一步断定论题（相

当于推理中的结论）为真。

），

语言形式是各种具体语言赖以进行的形式。语言都是通

过词和句子进行的，词和句子就是语言的基本形式，词和句

子又都有各种具体的形式（实词、虚词，单句、复句

这些具体的词和句子形式，又都是语言的具体形式。

语言形式也是各种具体语言抽去具体内容后的一种共

性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给语言形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“在

使分节发音提高到表达思想的这种精神活动中，稳定而划一

的东西，就其联系和系统性的全部总和来看，就是语言的形

式。” 说语言形式是各种具体语言中“稳定而划一”的东

西，这也足见语言形式是具体语言中的一种共性。

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的关系决定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。

思维与语言既密切联系，又有本质的差别。思维与语言的根

本差别在于：思维是事物的反映，一个思想所以是这样而不

是那样决定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。譬如，“人”这个概念所

以是“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

而是由“人”这个客观对象的本质决定的。语言则不同，语

言不是事物的反映，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，它是约定俗成

的，是一个民族的习惯的产物。马克思说过：“一个事物的

①转引自高尔斯基主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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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三世纪时我名称和这个事物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。”

如，“人”这个对象所以用“人”这样的笔划和

国的荀子就说过：“名无固宜”，“约定俗成谓之宜”。譬

”这个

声音称谓它，这完全是汉民族的习惯的产物，我国其它少数

民族以及世界其它民族就不用“人”这个词来称谓人这种对

象。因此，思维是有真假的，而语言则无真假。譬如，作为

思想的概念、判断都是有真假的，而词、句子却是无真假

的。我们可以说“‘人’这个概念是真的”，但不能说“‘人’

这个词是真的”。

但是，有人由于词无真假，却进而否认概念有真假，这

就是把语言和思维混淆了。有人振振有词的问：“你说‘人，

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‘原子，是真的还是假的

”这个声音，而是

”我们说：这

要看你所说的“人”、“原子”是词还是概念，如果是指词，

它们当然无真假，但如果指的是概念，那么，当我们讲到人

时，决非是指“人”这个笔划以及

指“人”所代表的那个思想，譬如，是指“制造生产工具的

动物”这么个思想，如此，“人”这个概念就是真的。同

样，如果现在一个人讲到原子时，用以代表的思想是“物质

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”，那就是假的。

资产阶级逻辑学家把定义一律归结为语词定义，否认有

概念的定义；他们认为定义都是约定俗成的，无真假可言。

这种错误虽然首先是由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，但

也是把词和概念相混淆的结果。

在概念真假问题上，我国的逻辑读物相当普遍地存在着

如下一种糊涂观念。譬如，在讲到概念真假问题时，一般的

逻辑读物都是说“神”、“鬼”是虚假概念，理由是世界上

页。卷，人民出版社①《资本论》第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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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同一判断（“凡 就是

根本没有“神”、“鬼”；又说“国家”、“社会主义国家”

是真实概念，理由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着“国家”、“社会主

义国家”。其实，“神”、“鬼”未必就是虚假概念，而“国

你使用

家”、“社会主义国家”未必就是真实概念。这关键也在于

”、“鬼”、“国家”、“社会主义国家”这些

词时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思想。如果是宗教信仰者关于“神”、

“鬼”的概念（“威力无边的宇宙的统治者”，“造物主”，

“人死后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的灵魂”等），那就是假概念，

如果是马克思关于“神”、“鬼”的概念（在生产力水平低

下时，人们对于巨大自然力的歪曲反映，人们对于死亡、做

梦等现象的歪曲反映等），那就是真概念。同样，马克思主义

关于“国家”、“社会主义国家”的概念（“阶级压迫阶级

的工具”，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”）是真概念，而资产阶

级关于“国家”、“社会主义国家”的概念（什么“领土、主

权、人口是国家三要素”，什么“极权国家”等等）则是假

概念。因此，笼统地说“神”、“鬼”是虚假概念，“国家”、

“社会主义国家”是真实概念是不恰当的，这其实也是把词

和词所代表的思想没有区分清楚的表现。

是

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的不同也在于思维形式是事物的反

映，一个思维形式的本质决定于它反映什么样的事物，思维

形式不同也决定于它们所反映的事物不同。例如，全称肯定

判断（“凡 ）的本质在于它是事物同一关系和包含关

系的概括反映（它反映或断定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都是另一

类事物的分子） 则是事

物同一关系的反映（它反映或断定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即

年版。

①关于“肯定同一判断”的分析见拙作《论直言判断的种类》，载《逻辑

学文集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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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都是切

例如：“所有

都”，“凡

就

是另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）。语言形式则只是事物的符号，

一个语言形式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，完全是一个民族的习

惯决定的。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的联系也决定于思维与语言

的联系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，任何思维都是通过语言表

现出来的。同样，在实际思维中，任何思维形式也都是通过

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。但是，正由于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不

同，因此，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一对应

的。同一个思维形式可以由许多语言形式表现，反过来，同

样的语言形式又可以表现不同的思维形式。怎样识别某

些不同的语言形式共同表现某一种思维形式呢？回答是：如

果用这些语言形式构成的各种语句所表现的各种思想中，都

有一个一般的内容，这个一般的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及其规律

性也就是某一思维形式所反映的事物及其规律性，那么我们

就可以说，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共同表现该某一思维形式。

都是⋯⋯”，“一是

都是

”，“任何

”，“每一个

是

是⋯⋯”这些语言形式尽管不同，但用它们构成的各种语句

所表现的各种思想中，都有这样一个一般的内容，即都反映

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是另一类事物的分子，因此，我们说这

些语言形式都表现全称肯定判断形式（“凡 ；再

那 么如：“如果 ”，“假”，“只要

如⋯⋯就⋯⋯”，用这些语言形式构成的各种语句所表现的

各种思想中，都有一个一般的内容，即都反映事物之间的充足

条件关系，因此，我们说它们都表现充足条件判断（即充足

条件假言判断）。怎样识别同一种语言形式却代表不同的思

维形式呢？回答是：如果用该种语言形式构成的种种语句所

表现的各种思想中，有一些思想有某种一般的内容，这种一

第 10 页



就

般的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及其规律性，与某一种思维形式所反

映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相同，另一些思想中有另一种一般的内

容，这另一种一般的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及其规律性与某另一

种思维形式所反映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相同，那我们就说该种

语言形式可以表现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。譬如，用

是 ⋯”这一语言形式构成的种种语句中，有一些语句（象

“人就是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”等等表现定义的语句）所表

现的思想中，有一种一般的内容，即反映一类事物的全体分

子即是另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，而另一些语句（象“社会主

义就是好”这样的语句，这种语句中的“就是”是“是”字

加强语气而已）所表现的思想中有另一种一般的内容，即反

映一类事物的全体分子是另一类事物的分子。这样我们就说

⋯就是

判断形式（“凡

式（

⋯”这一种语言形式既可以用来表现肯定同一

凡

就是

是

）又可以用来表现全称肯定判断形

）。

既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现相同的思维形式，而同一

个语言形式又可以表现不同的思维形式，那么，一种语言形

式究竟是表现什么思维形式，一句话究竟具有什么思维形式

岂不是非常不确定了吗？我们说：既不确定，也确定。如果

脱离开一定的语境（语言环境，包括上下文以及说话者的情

况等等），孤立的、抽象的看某一种语言形式，某一句话，

这确实是不确定的，但是，把一种语言形式、一句话放在具

体的语境中，它究竟表现或者具有什么思维形式，就又是确

定的了（某些所谓歧义句，即使在某一具体语境中，意义也

不确定，其思维形式也可能不确定，但这毕竟是特殊情况），

而一种语言形式或一句话，在思维实际中，又总是存在于具

体的语境中的。因此，人们可以通过对语境的分析，对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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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”在不同的

（“ 凡

的判断形式，以此

语言形式或某一句话的意义（即它所代表的思想）有比较准

确的了解，从而确定它所表现、所具有的思维形式。譬如：

问：“人会说话吗？”答：“人会说话。”问：“人和其它

动物根本不同的是什么？”答：“人会说话。”根据上述两

是

种不同的语境，我们可以断定：前一个“人会说话”具有全

）。因为，这一句话是断定所称肯定判断形式（“凡

有的人都具有会说话的性质，或者说，它断定“人”这个类

的全体分子也都是“会说话”这个类的分子，至于“人”这

个类的全体分子是否和“会说话”的全体分子完全相同，它

就是

并未断定；而后一个“人会说话”却具有肯定同一判断形式

），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说“人都会说话并

且也只有人会说话”，也就是说，它断定“人”的全体分子

即是“会说话”的全体分子。

但是，一句话如果脱离开具体的语境，或者一句话虽然

放在一定的语境中但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断定什么时，难道

就无法对它具有的思维形式进行分析吗？譬如：“‘人是会

说话的动物’具有什么样的判断形式？”难道我们就不能回

答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们的意见是：可以回答。那就是按照它

断定最少的含义来分析

是

语言环境中可以用来断定“人”的全体分子都是“会说话”

的分子，也可以用来断定“人”的全体分子即是“会说话”的

全体分子，而在这两种断定中，前者断定较少，因此，我们

在脱离开具体的语境时，可以说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”具有

全称肯定判断（“凡 ）的形式。为什么这样作，因为，

是把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”分析为具有“凡 ”的判断形式，

就是

以此为前提，可以推出“有会说话的动物是人”，把“人是

会说话的动物”分析为具有“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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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 ，“人是动物”中“人”和“动

凡

为前提，可以推出“凡会说话的动物都是人”，而“凡会说

话的动物都是人”蕴涵“有会说话的动物是人”，“有会说

话的动物是人”却不蕴涵“凡会说话的动物都是人”。这就

是说，断定较多的判断推出的结论断定的也较多，断定较少

的判断推出的结论断定的也较少。因此，在我们无法准确地

了解该语句表现断定较多的判断或断定较少的判断时，都按

断定较少的判断形式分析，这样可以减少犯错误的机会。

必须指出，我们说一句话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判断形式应

该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析，是说一句话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它

的意义才明确，我们才能准确地了解它断定什么，没有断定

什么，从而肯定它具有什么样的判断形式。把一句话放在具

体语境中来分析从而确定它的判断形式，决非是下面这样的

意思，譬如，有的同志说，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”中“人”

和“会说话的动物”是同一关系，因此这句话就具有肯定同

一判断形式（“凡

是

物”是包含关系，因此，这句话就具有全称肯定判断形式

。同样的，有同志说：“只有有了阶级，才能有

国家”是充足必要条件判断，因为“有了阶级”和“有了国

家”是充足必要条件关系，而“只有有了适当的水分，植物才

能正常生长”则是必要条件判断，因为“有了适当的水分”

和“植物正常生长”是必要条件关系。这样的分析根本不是什

么放在具体语境中分析，也根本不是什么具体事物具体分

析，这是用对客观事物联系的分析来代替判断形式的分析，或

者说是用判断具体内容的分析来代替对判断形式的分析。这

种分析完全否定了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，而否认思维形式

的相对独立性，也就是否定逻辑科学存在的意义。

我们认为，“只有有了阶级，才能有国家”这句话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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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了阶级”和“有国家 之间具有什么条件关系是一回

事，而“有了阶级”和“有国家”在客观上是什么条件关系

是又一回事。“有了阶级”和“有国家”之间在客观上确实是

充足必要条件关系，但是，这并不妨碍“只有有了阶级，才有

国家”只断定二者有必要条件关系，也不妨碍“只要有了阶级，

就一定有国家”只断定二者具有充足条件关系。每个事物都是

多方面性质的统一体，而人们却往往是一个方面、一个方面

对事物加以认识的（判断是一种认识）。如果因为“有了阶级”

和“有国家”之间在客观上是充足必要条件关系，就不管“只有

有了阶级，才有国家”实际上断定什么，就认为它是断定二者

具有充足必要条件关系，并因而认为“只有⋯⋯才⋯⋯”也

可以用来表现充足必要条件判断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“只

要有了阶级，就一定有国家”也表现充足必要条件判断，这

样一来，“只有有了阶级，才能有国家”和“只要有了阶级，

就一定有国家”、“只要有了阶级、也只有有了阶级，才会有

国家”三个判断就没有差别了，思维形式之间的差别，思维

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就完全不存在了，撇开具体内容，单纯抽

取出思维形式加以研究也一无可能、二无必要了。这难道不

正是对逻辑科学的彻底否定吗？

不仅如此，否认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，甚至连思维的

正误对错也就无法辨别了。例如：“只要有了适当水分，庄稼

一定长得好”和“只有有了适当水分，庄稼才能长得好”，我

们说，前者是一个充足条件判断，但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

（因为“有了适当水分”和“庄稼长得好”之间客观上是必要

条件关系，不是充足条件关系，而这句话却用一个充足条件

判断形式表现它，因此是错误的），我们说后者是一个必要条

件判断，它是个正确判断（“有了适当水分”和“庄稼长得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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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上是必要条件关系，这句话用一个必要条件判断形式表

现它，因此是正确的）。如果仅仅根据“有了适当水分”和“庄

稼长得好”的客观关系来判定一个命题的判断形式，那么我

们也可以说“只要有了适当水分，庄稼一定长得好”是必要

条件判断，而这样一来，这句话也就成为正确判断了。这还

有什么判断正误之分？如此，人们进行判断，也根本不必选择

什么恰当的判断形式，尽管随便讲就是了，这又会给人们的思

维带来多么巨大的逻辑混乱啊！

以上是我对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问题的一些意见，这些

意见都是很不成熟的，仅仅是探索性的，因此，我衷心地希

望同志们多多提出批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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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刍议

陈宗明

自然语言逻辑，或称自然逻辑，发端于本世纪上半叶。起

初，一些哲学家分析了日常语言中的某些逻辑问题。五十年

代以来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和蒙太格建立在他的内

涵逻辑上的“普遍语法”的问世，推动了逻辑和语言内在关

系的研究。乔治 莱科夫进一步提出“自然逻辑”，并认为它

同语言学接近同一。这一思潮吸引了更多的哲学家、语言学

家和逻辑学家的兴趣。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科学，自然语言

逻辑迈开了它的青春的脚步。

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对象，当然地涉及自然语言。自然

语言相对于人工语言而言，人工语言，例如数理逻辑的形

式语言，是人们由于某种需要着意创造出来的。从起源和解

释两方面看，人工语言都是根据于自然语言的。它“只能闪

耀一种反射来的光”。但是它具有无可怀疑的优越性。人工语

言不仅可以充当模式，有利于演算的操作，而且没有自然语

言的那种歧义性。逻辑机、科学信息机等的研究成功，便是

人工语言的杰出贡献。在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中，人工语言

将得到广泛的运用。它是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工

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演讲的精神写成。本文根据周礼全先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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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裸裸地进行的。它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指号体系

具，然而它只是研究的工具，不是研究的对象。

自然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严格的指号体系。“这些语词指号

是用来在主观认识反映客观实在的过程中表述思想，并且用

来社会地交流这些关于实在的思想，同样也用来交流有关的

感情的、美感的、意志的等等的经验。” 自然语言有指谓性和

交际性。指谓性与语言的体现思维的职能密切相关，交际性则

同语言的交际职能紧密相连。原来思维反映客观事物并不是

语言作

为自己的存在方式。语词指号是语音和意义组成的特定的整

体。它和它所涉及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指谓和被指谓的关系，

词汇、短语、句子、句群都指谓相关的事物或其性质、关

系。正是语言的指谓性，才使得思维活动得以进行，思维成

果得以巩固。也正是语言的指谓性，才使思维具有特殊的抽

象能力，有可能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展和上升到越来

越高级的抽象水平，去探究客观世界的无穷的奥秘。这就是

说，语言的指谓性使得语言能够担负起体现思维的职能。然

而语言和思维都是社会的产物。作为社会现象，语言还具有

交际性，担负着交际的职能。语言的交际职能是人类社会存

在的必要条件。不难设想，如果失去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

际作用，社会各成员之间不能交流思想，那么人类社会势必

难以存在下去。交际至少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，有说话

者，还有听话者。说话者应用一种特定的语词指号把自己的

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，听话者接收这些指号，并同说话者

一样地理解这些指号，于是思想感情得以交流。当然，听话

者“理解”说话者给出的指号的含义，并不意味听话者“同

意”说话者的思想。如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，那么同样是

页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版，第沙夫：《语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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